附件2

财税关库银横向联网业务开通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	申请机构填写

	机构名称
	

	金融机构编码（14位）
	

	地    址
	
	邮    编
	

	联 系 人
	
	电    话
	

	手    机
	
	Email
	

	节点名称
	
	节点代码
	

	申请测试情况
	     □新接入横向联网测试   □新增业务种类测试

     □扩展海关征收收入业务地区

     □扩展税务征收收入业务地区

	申请测试批次
	     □总行第一批           □总行第二批    

     □分支行测试           □免予测试    

	参与测试地区
	

	清算银行名称
	

	清算银行行号
	

	
	税务征收收入： 
□实时扣税(2001)  □实时冲正（2021）

□批量扣税(2102)  □止付（2123）
  □银行端申报缴款业务(2090、2108)

  □银行端申报查询缴款业务(2091)
  □三方协议验证与撤销（9114、9115）

  □与银行税（费）票明细对账回执（2111）

	拟开通业务种类
	  □包明细重发请求（9111）

  □银行对账信息重发请求（9112）  

  海关征收收入：

□海关实时扣税(2002)  □海关实时冲正（2022）     

  □海关银行端查询缴税业务(2790、2708) 

  □海关保函、保证金（滞报金）业务(2070、2071、2073、2175） 
□海关三方协议验证与撤销（9127、9128）

□与海关税（费）票明细对账（2112）   
□银行海关对账信息重发请求（9125） 
辅助类：   
□银行端缴款税（费）票信息核对通知(3113) 

□交易状态查询（9003、9004）  

□连接测试请求（9005） □登录（9006、9007）

□签退（9008、9009）   □公共数据更新（9100） 

□状态变更（9101）     □故障通知（9102） 

□强制退出通知（9103） □停运启运通知（9104）

□自由格式信息（9105） □运行参数通知（9106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机构盖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

	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国库部门填写

	受理国库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国库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	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测试及业务开通情况（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国库部门填写）

	测试情况
	□通过    □未通过

	权限维护日期
	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 系统维护员签名： 

 业务主管签名：


填表说明：
1. 本表需计算机填制，A4纸正反面打印。

2.节点名称、节点代码：申请系统接入时无需填写此项。

3.申请测试批次：根据测试上线计划选择，每次申请仅可勾选1个批次。申请扩展税务征收收入业务地区时，可选择分支行测试；申请扩展海关征收收入业务地区时，可选择免予测试。

4.参与测试地区：申请新接入横向联网时，从省级分支机构一点接入的申请机构应当选择接入地参与测试。

5.申请机构盖章：需要加盖申请机构单位公章。
6.受理国库：指受理申请材料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国库部门。总行一点接入的，受理国库为测试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；省级分支机构一点接入的，受理国库为接入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。

7．如“受理国库”与“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国库部门”或“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部门”为同一机构，只在后者处填写即可。

8．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国库部门意见：如属于扩展海关征收收入业务地区情况，同意申请机构免予测试的，应当在此处说明。

9.测试情况：参加总行测试的，此项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部门根据成方金科测试报告填写；免予测试的，此项无需填写；参加分支行测试，此项由组织测试的分支行国库部门根据测试情况填写。

